
第 868號公告 民政事務總署

現將 2019年 1月 8日民政事務總署總部及地區認可承建商名冊內的承建商載列如下，以供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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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第     號公告              民政事務總署  

 

現將 2019 年 1 月 8 日民政事務總署總部及地區認可承建商名冊內的承建商載列

如下，以供參閱。  

 
地 區 名 冊  

 

  地區 

公司名稱 資格 
香港/

九龍 
離島 葵青 北區 西貢 沙田 屯門 大埔 荃灣 元朗 

新天工程有限公司 T(S)          

標定工程公司 C          

百穀公司 C          

鄭記建築公司 C          

長城建築公司 C          

戚賜記建造 C          

中亞建築公司 C          

超記建築工程公司 C          

超記建造工程有限

公司 
C          

駿豐柏利工程有限

公司 
C          

怡境(香港)有限公司 C          

高達公司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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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區 

公司名稱 資格 
香港/

九龍 
離島 葵青 北區 西貢 沙田 屯門 大埔 荃灣 元朗 

思建建築有限公司 C(S)          

恆溢工程有限公司 T          

忠信建築管理服務

公司 
C          

富昌建築工程 C          

浩程建築有限公司 C          

浩程(土木)有限公司 C          

興旺工程公司 C          

海利建築工程公司 C          

許氏建築工程公司 C          

鴻昌(賢記)土木工程
有限公司 

C          

雄記建築工程 P          

鴻運工程 C          

鴻業(香港)工程有限
公司 

C          

有限公司 C          

健明建築有限公司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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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區 

公司名稱 資格 
香港/

九龍 
離島 葵青 北區 西貢 沙田 屯門 大埔 荃灣 元朗 

健威工程公司 C          

建億建築工程有限

公司 
T          

健煒建築有限公司 T          

坤昌建築有限公司 C          

坤記建築工程有限

公司 
C          

桂記建築有限公司 C          

天浚建築工程有限

公司 
C          

利和建築工程有限

公司 
C          

良榮建築公司 C          

羅慶光(1995)有限公
司 

C          

信豐工程有限公司 C          

文星公司 C          

大宏建築公司 C          

明昌股份香港有限

公司 
C          

明記營造工程有限

公司 
C          



 - 4 - 

  地區 

公司名稱 資格 
香港/

九龍 
離島 葵青 北區 西貢 沙田 屯門 大埔 荃灣 元朗 

新安泰工程有限公

司 
C          

佳信建築工程有限

公司 
C          

新權利工程有限公

司 
C          

億順發展有限公司 C          

順愉有限公司 C          

雙林工程公司 C          

樹記工程公司 T          

信誠營造工程有限

公司 
T          

星威香港工程有限

公司 
C          

天薈集團有限公司 C          

利堅營造有限公司 C          

新威利建築工程公

司 
C          

陽光建築機械工程

公司 
C          

陽光建築有限公司 C          

泰榮工程有限公司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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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區 

公司名稱 資格 
香港/

九龍 
離島 葵青 北區 西貢 沙田 屯門 大埔 荃灣 元朗 

駿標發展有限公司 T          

天池建築有限公司 C(S)          

德沛工程有限公司 C          

德沛工程公司 C          

合興建築有限公司 T          

環宇機械運輸公司 C          

威利昌集團有限公

司 
C          

華標建築公司 T          

偉成建築(香港)有限
公司 

C          

溫球記建築公司 C          

匯財國際工程有限

公司 
C          

宏基建築公司 C          

永盛佳工程有限公

司 
C(S)          

永發建築公司 C          

永成公司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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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區 

公司名稱 資格 
香港/

九龍 
離島 葵青 北區 西貢 沙田 屯門 大埔 荃灣 元朗 

揚通工程有限公司 C          

溢通工程有限公司 T          

揚塵土木工程 C          

益峰工程公司 C          

益記建築公司 C          

耀昌創建有限公司 T          

耀峰工程公司 T          

源有工程有限公司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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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名列地區名冊的承建商，除非暫時被取消報價資格，否則可在其註冊的地區

就價值不超過 100 萬元的合約報價。  

 

 

承建商申請列入地區名冊，必須符合的一般規定如下：  

 

(a)  在公司的駐港高層管理人員中 (即主席、董事、總經理等 )，至少一人須具有一年

或以上在本地管理建築公司的經驗；  

 

(b)  在公司的技術人員中，至少一人須具有下列資歷：  

 

(i)  持有香港其中一所理工學院／理工大學或香港專業教育學院／工業學院／
科技學院所頒發的土木工程高級證書，或具有同等學歷；以及在小型工程

計劃方面具有一年的本地工作經驗；或  

 

(i i)  持有香港其中一所理工學院／理工大學或香港專業教育學院／工業學院／
科技學院所頒發的土木工程證書，或具有同等學歷；以及在小型工程計劃

方面具有兩年本地工作經驗；或  

 

(i ii )  在小型工程項目方面具有至少五年的本地工作經驗；  

 

(c)  公司須擁有的已運用資金和營運資金各不少於 20 萬元；  

 

(d)  公司在過去三年內完成的工程計劃總值不少於 50 萬元；  

 

(e)  公司在過去 12 個月內沒有因違反地盤安全法例或《僱傭條例》的規定或因僱用

非法勞工而被法庭定罪；及  

 

(f)  公司在過去兩年內沒有嚴重虧損。  

 
"P" 指試用資格  

"C" 指正式認可資格  

"T" 指試任資格  
"(S)" 指暫時被取消報價資格  

""  指已註冊之資格，允許該承建商可在該地區遞交工程之報價  
""  指已註冊的承建商暫時被取消在該地區遞交工程之報價的資格  

"" 指已暫時註冊之資格，允許該承建商可在該地區遞交工程之報價  
"" 指已暫時註冊的承建商暫時被取消在該地區遞交工程之報價的資格  
 
若需要最新的地區名冊，請聯絡民政事務總署工程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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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部  名  冊  

 

公司名稱 資格 

戚賜記建造 C 

中亞建築公司 C 

超記建築工程公司 C 

超記建造工程有限公司 T 

駿豐柏利工程有限公司 C 

怡境(香港)有限公司 P 

忠信建築管理服務公司 C 

浩程(土木)有限公司 C 

興旺工程公司 C 

許氏建築工程公司 T 

鴻昌(賢記)土木工程有限公司 C 

鴻運工程 C 

坤昌建築有限公司 C 

桂記建築有限公司 C 

利和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C 

良榮建築公司 C 

羅慶光(1995)有限公司 T 

文星公司 C 

佳信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C 

新權利工程有限公司 C 

順愉有限公司 C 

新威利建築工程公司 C 

陽光建築機械工程公司 C 

德沛工程有限公司 C 

德沛工程公司 C 

環宇機械運輸公司 C 

偉成建築(香港)有限公司 C 

揚通工程有限公司 C 

益峰工程公司 C 

益記建築公司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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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名列總部名冊的承建商，除非暫時被取消報價資格，否則可在民政事務總署

所有轄區就價值在 100 萬元至 700 萬元之間的合約報價。  

 

 承建商申請列入總部名冊，必須符合的一般規定如下：  

 

(a)  具有名列地區名冊的正式認可資格；  

 

(b)  在過去三年內以地區名冊承建商的身分，為總署妥善完成至少五項工程計劃，
其中至少一項工程計劃的價值超過 50 萬元；  

 

(c)  在過去 12 個月內以地區名冊承建商的身分，為總署進行的工程項目，每次的表

現均令人滿意；  

 

(d)  擁有營運資金和已運用資金各不少於 140 萬元；  

 

(e)  在過去三年內沒有嚴重虧損；  

 

(f)  在過去 12 個月內，沒有因僱用非法勞工或在其控制的任何地盤內有非法勞工而

違反《入境條例》 (第 115 章 )第 17I 和第 38A 條的定罪記錄；  

 

(g)  在過去 12 個月內，沒有違反《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 (第 59 章 )有關地盤安全的

規定的定罪記錄；及  

 

(h)  在過去 12 個月內，沒有違反《僱傭條例》的定罪記錄。  

  
"P"  指試用資格  

"C"   指正式認可資格  
“T”   指試任資格  

“(S)”  指暫時被取消報價資格  

 

若需要最新的總部名冊，請聯絡民政事務總署工程組。  

 

 

 

    民政事務總署署長謝小華 ,  JP 

 民政事務總署署長謝小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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